附表2
國立嘉義大學契約研究人員再聘績效評估表(範例)
115年04月21日114學年度第7次校教評會議審議通過
	姓名
	
	職稱
	契約期限

	服務單位
	
	□研究員
□副研究員
□助理研究員
	民國年月日至民國年月日

	計畫名稱
	□主持
	
（若為多項研究計畫請自行增列）

	
	□執行
	

	續聘資格
條件
	(請依本校契約研究人員契約書第9點雙方簽訂之再聘資格條件填列)

	考核項目
	具體成果

	研究計畫
	




	行政服務
	

	受聘人
	(請簽名或蓋章)

	評估結果
(用人單位填寫)
	□通過

	
	□不通過，理由：(請詳述)

	計畫主持人
	
	直屬
主管
(系所主管/處室組長)
	
	單位
主管
(院長/處室主管)
	


註： 
一、用人單位依本校契約研究人員契約書第9點規定辦理後，應將本表及相關佐證資料，併同「國立嘉義大學契約研究人員聘任申請表」提出再聘申請。
二、具體成果欄位如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列。
1

